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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新生儿关爱补助项目）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龙泉驿区卫生健康局作为该项目的主管部门在项目管理中

的主要职能为：组织实施龙泉驿区新生儿关爱补助项目，包括制

定新生儿关爱补助项目实施方案，定期对医疗机构的执行情况进

行督查，定期向区政府上报新生儿关爱补助项目发放情况，并向

社会公布我区新生儿关爱补助项目申领条件、标准、流程等情况。 

2.本项目根据《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区卫

生局龙泉驿区新生儿关爱补助项目费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龙

府办〔2013〕82 号）文件精神立项、资金申报根据每年的年初部

门预算安排资金。 

3.资金支持的项目条件、范围为夫妇一方具有龙泉驿区户籍， 



 

且在医疗保健机构住院分娩的计划内新生儿家庭，由区财政全额

保障。 

4.资金分配的原则是低保新生儿家庭给予一次性补助 2400

元；非低保新生儿家庭给予一次性补助 1200 元；新生儿关爱补助

提高了群众幸福指数，增强了群众获得感，对于低保家庭的新生

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生育成本。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 

(1)适用对象：夫妇一方具有龙泉驿区户籍，且在医疗保健机构

住院分娩的计划内新生儿家庭。 

(2)实施机构：区内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产科

医疗机构。 

(3)项目内容：低保新生儿家庭给予一次性补助 2400 元；非低

保新生儿家庭给予一次性补助 1200 元。 

2.绩效目标：对我区具有龙泉驿区户籍，且在医疗保健机构住

院分娩的计划内新生儿家庭补助发放率达 100%，提升群众幸福指

数，增强群众获得感，提高就医依从性。区财政对项目实施医疗

机构给予专项补助，2018 年补助总金额为 1312.8 万元/年。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新生儿关爱补助项目申报内容与具体实施内容完全相符，申报

目标合理可行。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 

2018 年新生儿关爱补助项目区级财政资金到位及时，资金预算

1496 万元，已拨付资金 1312.8 万元，结余资金 183.2 万元，资金

到位率为 100%(说明：新生儿关爱补助项目是按当年实际新生儿出

生数进行据实结算)。 

2.资金使用。 

2018 年新生儿关爱补助项目实际支出 1312.8 万元，用于补助

具有龙泉驿区户籍，且在医疗保健机构住院分娩的计划内新生儿

家庭。资金支付实行据实结算，实际结算资金小于预算资金；资

金支付依据合规合法，且资料留存齐全；资金结算审核、支付流

程规范。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各医疗机构建立了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如《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等，设置了财务监管等职能机构，加强和规范了专项资金的

管理和使用。各项目单位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按照专款专用

的原则，建立专账管理，依据相关财经、会计制度等规定，对项

目资金进行管理和使用，保证了资金的合法、合规、合理的使用，

财务处理及时、核算规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 各产科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

收集、初审申请对象的相关申请资料，按月上报至区妇幼阳光工



 

程办公室；负责项目政策宣传和协调配合等工作。 

2. 经区妇幼阳光工程办公室审核后上报区卫健局，待审核通

过后报区财政局审核，区财政局审核无误后拨付补助经费至各产

科医疗机构和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区妇幼阳光工程办公室负责对各项目实施单位进行培训、指

导和监督工作。 

4.区卫健局不定期组织有关人员对各医疗机构进行督查，定期

向社会公布新生儿关爱项目补助情况，发现问题立即纠正，确保

工作取得实效。 

三、目标完成情况  

（一）目标任务量完成情况。 

2018 年，新生儿关爱补助 10935 人，结算资金 1312.8 万元。 

（二）目标质量完成情况。 

2018 年，符合夫妇一方具有龙泉驿区户籍，且在医疗保健机

构住院分娩的计划内新生儿家庭，均按项目要求给予补助。各项

目单位制度健全，组织有力，均能按照《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区卫生局龙泉驿区新生儿关爱补助项目费实施

方案（试行）的通知》（龙府办〔2013〕82 号）精神和要求开展新

生儿关爱补助项目惠民工作，全年目标质量完成较好。 

（三）目标进度完成情况。 

各产科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按照

项目要求规范审核、补助到位，全面完成 2018 年项目进度。 



 

四、项目效果情况 

2018 年，新生儿关爱补助 10935 人，惠民资金 1312.8 万元。

新生儿关爱补助项目作为区委区政府妇幼惠民具体举措，系全省

首创，得到省市卫健委领导肯定，先后多次在省、市进行经验交

流，塑造了龙泉妇幼品牌，项目实施以来，作为“全面两孩”生

育政策配套支撑，更好地促进了“全面两孩”政策在我区贯彻落

实，促进了妇女儿童“两纲”规划的落实。该惠民项目累计投入

5850.36 万元，为符合条件的新生儿 48701 人发放关爱补助，其中

为低保家庭的新生儿 52 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生育成本，

为婴儿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让妇幼群体优先享受社会经济发展

成果，公共社会效益显著。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新生儿关爱补助项目的实施是区委区政府推进城乡妇幼健康

服务科学发展，保障孕产妇和婴幼儿生命安全，造福城乡百姓的

优先战略实施的，项目管理规范，资金拨付到位，提高了群众的

幸福指数，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 

（二）存在的问题 

1.项目实施中，少数在区外产科医疗机构出来的群众，对新生

儿关爱补助申请流程不清楚，需要进一步加强多方式的政策宣传，

切实提高群众知晓率。 

2.因目标人群无法准确预测，年度预算资金不准确，为了保障



 

惠民政策的顺利实施，故预算资金偏大。 

（三）相关建议 

建议区财政继续加大新生儿关爱补助项目的资金投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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